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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规范 

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皖医保发〔2026〕11 号 

 

各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各市税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有关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安徽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等要

求，现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通知如下： 

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一）确保单位职工应参尽参。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

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 0.5%—

1%费率缴费。 

（二）落实领金失业人员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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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

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

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

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

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 

（三）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职工医保缴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

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

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 

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

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 

二、稳步提升生育保障水平 

（四）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 

1．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须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

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

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已参加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发生

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金保障，

累计支付限额标准 1000 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超过支付限

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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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范围。 

2．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

（已参加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

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 4000 元，剖宫产支

付限额标准 6000 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

已享受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

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

补助待遇的，可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政策执行。

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

内医疗费用可按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

障。 

（五）扩大基金支付范围。落实国家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指南，支持产科发展。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

险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

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卵术”等 8 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

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 

（六）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

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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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 10 个

月（含生育当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

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

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

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

缴费基数。 

三、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 

（七）提升经办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管理服务，切实做好生

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工作。参保人跨统筹地区就业时，生育保险

参保缴费时长连续计算，在新参保地申领生育津贴，具体标准由

申领地确定。切实增强政策包容性，享受生育保险基础待遇不得

要求提供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不必要材料。推进参保人员生育

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

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和程序，生育

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

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

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

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四、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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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动支付方式改革。落实国家按病种付费分组方案与

技术规范要求，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按病种付费、产前检查医

疗费用按人头付费等医保支付方式，引导定点医疗机构规范服务

行为，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九）加强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强化生育保险基金使用监管，

规范生育医疗费用支出，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充分利用医疗保

障智能监管子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事前提醒、事中

审核和事后监管，探索构建相应大数据模型进行监测分析，及时

发现各类违法违规使用生育保险基金行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各类骗取、套取生育津贴等不法行为。 

本通知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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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2026 年 5 月 29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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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项目名称 

1 产前常规检查 

2 妇科检查 

3 十二通道常规心电图检查 

4 彩色多普勒超声常规检查 

5 腔内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6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7 静脉采血 

8 血常规 

9 生化常规检查 

10 凝血功能常规检查 

11 血清铁蛋白测定 

12 葡萄糖测定 

13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14 血脂常规检查 

15 甲状腺功能测定 

16 免疫十一项检查 

17 ABO血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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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18 Rh血型鉴定 

19 尿常规 

20 阴道分泌物检查 

21 一般细菌培养及鉴定 

22 B族链球菌检测 

23 叶酸测定 

24 雌二醇测定 

25 孕酮测定 

26 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 

27 血清维生素测定 

28 25羟维生素 D测定 

29 宫颈内口探查术 

30 胎心监测 

31 胎儿脐血流监测 

  

备注：国家规定的免费产前筛查项目不纳入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 

务包。 

 


